	[bookmark: _GoBack]关于信息机房B路UPS更新及强电第二路径改造的采购需求（非IT类物品）

	一、需求概述

	信息机房B路核心供电设施的2台400kVA UPS及其配套设备设施于2012年6月投产，2017年预防性更换了设备内部电容和风扇等易损件，目前2台UPS已运行13年，超总行《信息技术产品分类目录（2025—2026年版）》中“建议生产环境使用年限”的9年，超年限后，设备故障率将逐年显著上升，如出现异常故障，将直接导致信息机房B路供电中断，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严重生产事件。为保障我行业务连续性运行，现拟立项更新2台同功率大小的UPS及其配套设备。更新完成后按分行相关要求对原有2台400kVA UPS及其配套设备进行报废处置。同时拟于本次B路UPS更新时为信息机房新增一路强电路径。

	

	二、商品品类

	A18010201   高频200KVA以上

	三、物品规格

	详见附件一《设备清单》

	

	四、物品质量要求

	1.本项目所涉设备和安装质量应符合《中国建设银行分行UPS设备及蓄电池应用技术规范（2019版）》《YDT1095-2018<通信用不间断电源>》等的规范要求；
2.UPS产品应有长时间的市场应用经验（不低于5年，需提供相关证明），应为我行产品目录内品牌；
3.UPS主机要求：三进三出，双变换纯在线高频化塔式UPS，内部一体化设计（由市电整流器、电池独立升压变流器、逆变器组成），单个IGBT模块额定电流不小于300A，单个电容容值不小于3000uF，“市电整流拓扑”与“电池放电拓扑”独立设计，不应产生内部环流，具备告警事件深度分析功能。

	

	五、物品数量

	详见附件一《设备清单》

	

	六、供货安排及安装方案

	   由供应商负责采用陆运或海运运输方式将产品安全运至我行指定交货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泰然工贸园304栋1楼指定位置。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到货，并于6个月内完成安装与调试工作。

	

	七、款项支付要求

	1.原则上入选供应商需在我行开立账户，同时开通数币对公钱包绑定结算账户作为合同指定账户。
2.付款方式：
按我行要求，货到并验收合格，收到符合国家规定的合同总金额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自产品完成安装、正常运行并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5%；3年免费保修期满并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余款。

	

	

	八、售后服务要求

	1.若供应商并非原厂商、而约定由原厂商提供维护支持服务，供应商应当在合同生效后30日内向我行提供原厂商签发的同意依照合同约定向我行提供维护支持服务的承诺文件（若产品交货时已随附有原厂商维护支持服务或免费更换承诺文件，且合同约定的维护支持服务内容已完全包括在该随附文件中的，经我行同意，供应商可免除此项另行提供维护支持服务承诺文件的义务）。该承诺文件应当按照我行要求注明维护支持服务起止日期、服务费是否已付清等事项。供应商不在上述约定期限内向我行提供符合我行要求的承诺文件的，我行有权拒绝支付或要求供应商退回相应款项，并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若供应商并非原厂商、而约定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为原厂商的，则供应商有义务联系、安排、督促、要求原厂商按照上述约定履行维护支持服务义务。原厂商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义务的，视为供应商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义务，我行有权按照本合同“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当为我行提供下列维护支持服务：
（1）为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产品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3年（每年6次巡检）的维护支持服务。维护支持服务期内，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提供7×24小时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及上门维护支持服务。
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可通过电话、网络等远程方式对我行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提供咨询解答。产品出现故障时，我行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方式向供应商报告故障（简称“故障报告”），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立即作出响应。
（2）产品故障分为严重、一般、轻微三个等级，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根据产品故障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故障响应及服务：“严重”为产品无法运行或基本无法运行，或产品重要功能失效或基本失效；“一般”为产品可以运行，但非重要性功能的使用受到限制；“轻微”为其它轻微影响产品使用的故障。
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对我行故障报告做出及时响应：
对于严重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与此同时，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技术支持人员应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派出的高级技术人员应当在2小时内（从我行故障报告时间起算，下同）到达故障现场，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4小时内恢复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一般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4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8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24小时内恢复产品正常运行。
对于轻微级别故障，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立即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尝试排除故障；如故障在12小时内无法排除，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在24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承诺在收到故障报告后48小时内恢复产品正常运行。 
如故障无法现场解决，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当首先用功能相同的自有备用设备替换故障产品或按照我行要求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3.维护支持服务工作完成后（或双方书面另行约定其他时点），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当在10日内做好验收的必要准备并向我行发出可以进行验收的书面通知。我行自收到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可以进行验收的通知之日起3日内开始对维护支持服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我行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验收不合格，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纠正不符之处，并与我行协商约定新的验收时间进行验收（简称“重新提交验收”）。若因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重新提交验收而未在原定的服务完成期限或验收合格期限前验收合格的，由供应商对维护支持服务提供方的违约行为承担逾期违约责任。

	

	九、报价要求

	对项目报单价和总价。

	

	十、候选供应商资质等要求

	1.提供设备代理商证明或者本项目的原厂商授权证明；
2.具有大功率（200kVA以上）UPS更换改造服务经验。

	

	

	十一、其他要求

	产品不应为建行产品目录内限制使用品牌。

	

	归口管理部门：金融科技中心（数字化建设办公室）
	需求单位：金融科技中心（数字化建设办公室）

	联系人：吕东方          
	 联系电话：83862221
	　
	日期：2025-9-19
	　

	备注：1.本表内容直接发供应商征询，为固定模板，请勿自行增加、删除表格式样。如采购项目未涉及相关内容，请在相关栏目中填写“无”。

	      2.在选择采购种类、相关建议时，请用“■”或“√”替代“□”。




